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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保
險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議
，
每
年
舉
行
一
次
，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會
議
輪
由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主
辦
，
於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在
台
北
喜
來
登

飯
店
舉
行
，
香
港
、
澳
門
及
中
國
大
陸
的
保
險
同
業
，
組
團
來
台
出
席
這
項
兩
岸

保
險
業
界
的
盛
會
；
此
次
兩
岸
保
險
會
議
創
造
許
多
新
紀
錄
，
諸
如
過
去
有
十
五

年
來
，
參
與
人
數
最
多
的
一
次
、
又
如
澳
門
保
險
業
頭
一
次
組
團
參
加
、
而
台
灣

的
保
險
監
理
官
首
次
正
式
參
與
會
議
，
亦
是
一
項
新
的
紀
元
。

二○
○

七
年
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保
險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台
北
會
議
，
由
中
華
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長
石
燦
明
主
持
，
金
管
會
副
主
委
張
秀
蓮
、
保
險
局
長
黃
天

牧
以
貴
賓
身
份
主
席
並
致
詞
；
來
自
台
灣
、
香
港
、
澳
門
及
中
國
大
陸
的
保
險
同

業
共
二
百
餘
人
聚
集
一
堂
，
共
同
討
論
兩
岸
保
險
市
場
的
現
況
，
及
未
來
發
展
趨

勢
。

石
燦
明
理
事
長
表
示
，
兩
岸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，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拉
起
序
幕
，

每
年
相
互
訪
問
，
並
舉
行
研
討
會
，
對
於
促
進
兩
岸
保
險
業
務
的
合
作
，
提
供
交

流
的
平
台
；
過
去
有
十
五
年
來
，
兩
岸
保
險
業
交
流
會
議
，
輪
流
在
台
灣
、
香
港

與
中
國
大
陸
舉
行
，
對
於
促
進
中
華
民
族
的
保
險
事
業
，
發
揮
互
補
的
功
能
。

二
０
０
七
年
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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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學會理事長石燦明(中)與二位大陸保險監理官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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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期
兩
岸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會
議
，
定
位
在
保
險
學
術
的
交

流
參
與
人
士
以
保
險
業
者
、
及
保
險
學
者
為
主
；
近
年
來
，
兩
岸
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主
軸
，
已
改
為
保
險
業
務
的
交
流
與
合
作
，
但
兩

岸
的
保
險
監
理
官
一
直
未
正
式
露
臉
，
亦
未
積
極
參
與
，
使
兩
岸
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議
，
始
終
無
法
拉
高
至
保
險
監
理
官
的

層
級
。二○

○

三
年
的
兩
岸
保
險
業
交
流
會
議
，
輪
由
大
陸
保
險

業
主
辦
，
在
雲

南
昆
明
舉
行
的
保

險
會
議
時
，
中
國

保
監
會
副
主
席
吳

小
平
首
次
代
表
官

方
，
出
席
開
幕
儀

式
，
終
於
突
破
原

先
保
險
監
理
官
未

露
臉
的
窠
臼
；
吳

小
平
以
監
理
官
的

身
份
出
席
兩
岸
保

險
會
議
，
發
表
專

題
演
講
，
並
即
席

回
答
在
場
台
灣
保

險
業
者
所
提
的
問
題
，
讓
與
會
者
印
象
深
刻
。

事
隔
四
年
之
後
，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兩
岸
保
險
業
交
流

與
合
作
會
議
，
由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主
辦
，
在
台
北
舉
行
；
行
政

院
金
管
會
副
主
委
張
秀
蓮
，
保
險
局
長
黃
天
牧
聯
袂
出
席
開
幕
儀

式
，
先
後
發
表
致
詞
，
並
參
與
﹁
公
司
治
理
﹂
議
題
的
研
討
。

石
燦
明
理
事
長
指
出
，
金
管
會
長
官
出
席
兩
岸
保
險
會

議
，
並
即
席
回
答
問
題
，
今
年
是
頭
一
回
，
創
新
紀
錄
；
兩
岸
保

險
監
理
官
的
出
席
保
險
會
議
，
並
與
保
險
業
者
共
同
探
討
保
險
議

題
，
進
行
雙
向
溝
通
的
成
果
，
顯
示
兩
岸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與
合
作

會
議
，
已
獲
得
兩
岸
保
險
主
管
機
關
的
重
視
。

此
一
成
果
若
能
繼
續
往
上
發
展
，
促
使
兩
岸
的
保
險
監
理

官
，
今
後
能
每
年
定
期
進
行
交
流
，
相
互
交
換
保
險
監
理
的
心
得

與
資
訊
，
對
於
健
全
兩
岸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應
可
產
生
更
大
的

功
效
。兩

岸
保
險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議
，
是
由
台
灣
、
香
港
及
大

陸
的
保
險
業
輪
流
主
辦
，
去
︵
二○

○

六
︶
年
由
大
陸
保
險
業

主
辦
，
在
新
疆
的
烏
魯
木
齊
舉
行
；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的
東
道

主
則
是
台
灣
保
險
業
；
在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的
主
導
，
產
險
公

會
、
壽
險
公
會
、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及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的
共

同
主
辦
之
下
，
今
年
會
議
的
籌
備
工
作
順
利
推
動
。

保險局長黃天牧(左)與大陸保險監理官金堅強(右)合影

封
面
故
事
︵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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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前
兩
岸
保
險
市
場
的
運
作
，
所
遭
遇
的
瓶
頸
、
問
題
及
解
決
之

道
。

中
國
大
陸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由
金
堅
強
團
長
，
率
領
二
十
二

位
成
員
的
代
表
團
，
來
台
出
席
這
項
盛
會
；
成
員
包
括
中
國
人
保

副
總
裁
王
和
、
中
國
人
壽
副
總
裁
周
英
、
中
國
再
保
險
副
總
經
理

張
泓
、
中
國
出
口
信
用
保
險
副
總
經
理
劉
永
信
等
，
另
有
多
位
保

險
監
理
官
亦
隨
團
來
台
，
出
席
人
士
超
過
歷
年
的
人
數
。

香
港
保
險
業
亦
組
成
三
十
五
人
的
龐
大
代
表
團
，
由
團
長

何
達
德
率
領
，
來
台
出
席
這
項
盛
會
；
至
於
澳
門
保
險
業
則
是
頭

一
回
組
團
，
共
有
五
位
成
員
，
來
台
參
與
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保
險
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議
。

二
十
一
日
上
午
舉
行
開
幕
儀
式
，
由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
理
事
長
石
燦
明
主
持
，
並
敘
述
過
去
十
五
年
來
，
兩
岸
保
險
業

相
互
交
流
的
豐
碩
成
果
；
大
陸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團
長
金
堅
強
、
香

港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團
長
何
達
德
、
澳
門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團
長
施

子
學
，
亦
分
別
上
台
致
詞
，
支
持
這
項
每
年
一
度
的
交
流
合
作
會

議
，
今
後
繼
續
舉
辦
下
去
。

金
管
會
副
主
委
張
秀
蓮
與
保
險
局
長
黃
天
牧
，
則
以
貴
賓

身
份
出
席
並
致
詞
，
肯
定
兩
岸
保
險
業
過
去
十
五
年
的
相
互
交

流
，
對
於
促
進
兩
岸
保
險
業
務
的
合
作
，
發
揮
預
期
的
功
效
；
並
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由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舉
行
晚
宴
，
石
燦

明
理
事
長
代
表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，
歡
迎
遠
道
來
的
大
陸
、
香
港

及
澳
門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，
蒞
臨
寶
島
台
灣
訪
問
；
二
十
一
日
則
是

舉
行
一
整
天
的
會
議
，
由
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保
險
業
，
共
同
探
討

大陸保險監理官羅忠敏(中)與產險公會秘書長沙克興(右)，

壽險公會秘書長洪燦楠(左)合影

封
面
故
事
︵
三
︶



第
五
十
三
期

~ 16 ~

第
五
十
三
期

~ 17 ~

期
許
此
一
保
險
業
的
交
流
平
台
，
能
持
續
運
作
下
去
，
讓
兩
岸
保

險
業
的
合
作
關
係
，
能
逐
年
緊
密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使
大
中
華
地
區

的
保
險
事
業
，
在
國
際
保
險
市
場
佔
有
一
席
之
地
。

二○
○

七
年
海
峽
兩
岸
及
港
澳
保
險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
議
，
一
天
的
議
程
共
發
表
九
篇
論
文
，
包
括
台
灣
業
發
表
三
篇
論

文
、
中
國
大
陸
保
險
業
代
表
有
三
篇
、
香
港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也
有

三
篇
；
澳
門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首
次
以
觀
察
員
身
份
出
席
，
今
年
未

發
表
論
文
。

台
灣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發
表
的
三
篇
論
文
，
由
華
南
產
險
副

董
事
長
戴
英
祥
發
表
：
﹁
保
險
業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與
風
險
資
本
額

制
度
的
探
討
﹂
、
富
邦
產
險
公
司
總
經
理
陳
燦
煌
發
表
：
﹁
金
控

及
異
業
結
盟
體
制
下
，
產
險
營
銷
通
路
的
整
合
與
運
用
﹂
、
壽
險

公
會
秘
書
長
洪
燦
楠
發
表
：
﹁
台
灣
壽
險
商
品
銷
售
通
路
演
進
與

因
應
策
略
﹂
。

中
國
大
陸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的
三
篇
論
文
，
分
別
是
中
國
人

壽
副
總
裁
繆
建
民
發
表
：
﹁
老
齡
化
與
通
貨
膨
脹
壓
力
下
，
壽
險

業
的
風
險
管
理
﹂
、
中
國
人
保
副
總
裁
王
和
發
表
：
﹁
奧
運
保
險

的
思
考
與
實
踐
﹂
、
中
國
人
壽
副
總
裁
周
英
發
表
：
﹁
大
陸
保
險

代
理
人
犯
罪
的
主
要
類
型
及
其
預
防
﹂
。

香
港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，
由
香
港
保
險
業
聯
會
副
主
席
管
胡

金
愛
發
表
：
﹁
保
險
業
公
司
管
治
之
探
討
﹂
、
香
港
保
險
業
聯
會

一
般
保
險
主
席
楊
超
群
發
表
：
﹁
淺
談
科
技
產
業
的
風
險
管
理
實

務
﹂
、
香
港
保
險
業
聯
會
副
主
席
杜
覺
英
發
表
：
﹁
投
資
型
保
險

商
品
營
銷
與
消
費
者
權
益
之
保
障
﹂
。

這
些
論
文
議
題
，
均
是
當
前
兩
岸
保
險
市
場
的
運
作
，
及

經
營
保
險
業
務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；
透
過
研
討
的
方
式
，
相
互
交
換

市
場
情
報
，
以
期
尋
求
有
效
的
因
應
對
策
。

經
過
一
整
天
的
會
議
，
遠
道
而
來
的
大
陸
、
香
港
及
澳
門
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，
特
別
前
往
一○

一
大
樓
參
觀
，
感
受
台
灣
最
高

建
築
物
的
風
采
，
並
眺
望
台
北
市
的
建
設
；
晚
間
由
大
陸
、
香
港

及
澳
門
保
險
業
代
表
團
共
同
設
宴
，
感
謝
台
灣
保
險
業
主
辦
該
次

會
議
的
辛
勞
，
大
家
把
酒
言
歡
，
一
起
高
歌
祝
賀
兩
岸
保
險
會
議

的
圓
滿
成
功
，
並
預
約
明
︵
二○

○

八
︶
年
兩
岸
保
險
會
議
再
相

聚
。

︵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︶

封
面
故
事
︵
三
︶


